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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保存的一方則認為，老建築保存社區歷史文化，普遍說法是「歷史文化是全民公共財」

，所有權人不應獨斷獨行。 

二、台北市環河南路的青雲閣，文史團體通報地主擬拆除，規劃改建豪宅，文化局緊急排定文

資會勘，地主志榮建設公司總經理陳立偉卻逕行拆除。志榮建設委任律師辯稱，志榮建設

非土地建物所有權人，「公司並不知情」，是受地主委託拆除。對陳總經理如此作為，依

《文資法》及《建築法》開罰，罰金也是九牛一毛，不痛不癢。文史工作者柯得隆痛罵，

高雄氣爆全國哀悼，建商趁國殤拆房，令人難以原諒。 

（七十七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歷年來多有，郵務士受民眾家中飼養

動物攻擊之情形，雖然交通部已修正《郵件處理規則》，但

仍有主跑山區之郵務士反映，此法防家犬但不防野狗，且仍

有飼主依舊不配合的情形發生，希望交通部盡速提出相關策

進方案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「郵差圈子流傳，沒被狗咬過不算出師。」中華郵政工會秘書長羅蕙茹，一語道盡郵差辛

酸。天天登門送信的郵差常成為屋主飼養動物的攻擊目標，導致郵差心生恐懼，沉受很大

的壓力，除了被狗咬，有些郵差為了躲狗而摔倒受傷，每年工會為會員投保的意外險，出

險原因就以遭狗攻擊受傷占最大宗。 

二、雖然各地郵局都呼籲飼主妥善看管家犬，郵差遇惡犬也會回報，由稽查員登門溝通，拜託

飼主拴好家犬、關進籠裡，但有時說破嘴了飼主依舊不配合，甚至堅持：「我家的狗絕不

會咬人。」郵差秀出傷痕還否認。去年十月，在台南還發生郵差遭咬傷，飼主誤以為郵差

要打狗，痛毆郵差的事件。


